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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金力泰         公告编号：2022-087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投票有效性核查结果的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力泰”）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 日、6 月 13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徐杰、

周晗律师（以下简称“律师”）见证了上述两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蔡

建、周晗律师（以下简称“律师”）见证了上述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上述三次股东大会中，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大禾”）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基于形式审查角度，公司及律师认可其投票的有效

性，上述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通过（海南大禾投票的有效性并不影响股东大会审

议结果）。但因海南大禾实际控制人刘少林涉嫌刑事犯罪等原因，公司及律师基

于谨慎原则，需进一步核查确认其投票有效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13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202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

084）。 

目前核查工作已完成，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核查过程概述 

受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部分核查工作推迟至上海地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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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 日解除封控措施后进行。律师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通过邮箱向海南大禾、海南自贸区实业有限公司的联系人刘小龙、刘

天祥发送《询证函》，且于 2022 年 4 月 17 日通过电话和短信方式联系刘小龙、

刘天祥；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邮寄了《关于刘少林涉

嫌合同诈骗案的咨询函》；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7 月 8 日向上海市

公安局奉贤分局邮寄了《关于刘少林涉嫌合同诈骗案的咨询函》；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7 月 8 日向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邮寄了《关

于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票账户被司法冻结相关事宜的协助函》；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向华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邮寄了《关于刘少林涉嫌合同诈骗案的问询

函》。前述询证或核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海南大禾在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中的操作

人的授权文件、部分股份表决权是否受限及其原因、海南大禾持有的公司股票被

查封、冻结情况，在刘少林被刑事羁押期间是否授权他人行使投票权等。 

二、核查反馈及结论 

海华永泰律师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收到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电话回

复，检察官表示由于律师并非刑事案件当事人及代理人，基于案件保密性无法向

律师提供书面材料或回复。海华永泰律师于 2022 年 7 月 5 日收到海南大禾的书

面回函，海南大禾表示通过互联网投票方式参与公司的三次股东大会是其真实意

思表示，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律师并未获取司法机关出具的对海南大禾投票权

做出特别限制的书面证明材料，也未收到其他相关证据能证明上述公司三次股东

大会中海南大禾的投票权利受到限制。 

基于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

其身份，且无相关证据证明上述三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并非海南大禾及其实际

控制人刘少林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海华永泰律师认为海南大禾在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的投票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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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海

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投票有效性核查的专项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9 日 


